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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诉讼典型案例选编》

前言

在我国，自1994年《公司法》实施后，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公司是一种适于参
与市场竞争的企业组织形式，对公司的热情高涨，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公司热”。公司如雨后春笋般
遍布全国，积极地参与市场经济建设，创造了巨火的社会财富。但公司对国人而言毕竟是新事物，公
民的整体文化水平不高、法律素养欠缺等因素，导致人们对公司法律制度了解得不够。经济发展迅速
、信息传递便捷等因素，致使人们不断面临公司运行中出现的新变化、新问题。与公司有关的纠纷逐
渐产生且愈演愈烈，整顿“皮包公司”的言论不绝于耳。就这样，法院的案件中开始出现公司诉讼案
件。为了进一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05年对《公司法》进行了修订，并
于2006年开始实施。新《公司法》的实施，大大增强了公司相关主体民事权益的可诉性，极大地丰富
了公司诉讼案件的类型。实践中，公司诉讼大量增加，在经济发达地区已出现诉讼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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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司诉讼典型案例选编》是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编写的一部以真实案例为基础、
融合理论和实践的案例解析著作。全书选取了新公司法实施以来的45件案件，参照公司诉讼案由分
为11类，围绕案件争议焦点和相关司法热点进行了法律解析和学理评析，反映了法官的独特视角和思
维方式，展现了公司诉讼的实践成果和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公司诉讼典型案例选编》对关注公司法的理论工作者、从事公司法审判实务的法律工作者、公司经
营管理人员以及高等院校的师生具有较高的参考、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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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刘俊海：“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裁判理念第一章 发起人责任诉讼和股东出资诉讼公司设立过程中产生
的费用在发起人内部如何分担虚假出资与抽逃出资的区分及法律后果出资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第
二章 股权确认诉讼股东在公司设立前所签协议约定股权比例与章程记载不一致应如何处理在存有股权
代持协议时，有限责任公司隐名股东资格的认定在没有代持协议的情况下，如何判断事实存在的股权
代持关系有限公司自然人股东死亡，其合法继承人是否可以继承股东资格实际股东可否在公司吸纳第
三人增资后请求确认股权股东能否以工商登记文件非自己签名为由否认自己的股东身份工商登记出现
虚假股东如何处理第三章 股权转让诉讼经授权委托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应认定有效夫妻离婚时在未征
得其他股东同意情况下签订的分割股权协议效力未约定对价的股权转让合同是否应支付对价在公司控
制权转让的过程中如何履行合同股权转让协议中欺诈和显失公平的认定转让股权不得损害公司及其他
股东的利益解除股权转让合同的条件及法律后果第四章 公司章程效力诉讼未批准备案的公司章程和董
事会议事规则效力如何在何种情形下认定章程条款无效第五章 公司决议效力诉讼主张确认程序存在瑕
疵的董事会决议无效应如何处理未按公司章程召开的董事会决议效力股东会可否因公司换发证书需要
而强制股东无偿转让股权股东会决议中的“多数决”原则清算时股东大会决议确定的解除劳动合同补
偿金违法又超标时，决议效力如何第六章 股东知情权诉讼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能否行使知情权股东
投资与公司有竞争业务的公司时可否行使知情权股东可否在承包经营期内主张行使知情权第七章 股东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利益赔偿诉讼股东侵害公司权益责任构成要件应参照传统的侵权责任
构成要件股东违反股东间约定的竞业禁止义务如何处理股东能否直接占有公司财产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得擅自与本公司进行交易高级管理人员挪用公司资金为自己任法定代表人的其他公司支付费用，
应承担何种责任公司不得以未经董事会、股东会通过为由否认对外出具的法律文件的效力公司高管人
员违反竞业禁止义务的责任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确定和支付高级管理人员未经股东会同意支出费用是
否违反勤勉义务执行董事不辞而别应如何承担责任第八章 利润分配诉讼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可否请求法
院强制分配利润第九章 特殊主体提起的诉讼，股东代表诉讼中当事人的地位以及前置程序监事发现公
司经营隋况异常，聘请相关专业机构协助其工作，费用应由公司承担第十章 公司解散诉讼如何认定形
成公司僵局公司长期未召开股东会是否就具备解散条件第十一章 与公司清算相关的诉讼清算义务人以
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工商部门办理公司的注销登记，应承担何种责任未经清算程序，债权人不得直接
要求清算义务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非法转让他人股权并注销公司应当承担的责任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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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公司设立中的交易行为设立中的交易行为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设立附属行为和开业准备行为，也可
以称为公司设立中的必要交易行为；二是与未来公司业务有关的公司成立前的交易行为，也可以称为
公司发起行为以外的非必要交易行为。前者产生的费用也是公司设立所必要的支出，如试生产时购买
设备和原材料的费用。此部分费用应由全体发起人共同承担。后者并非公司设立所必要，因为公司的
设立与否并不依赖于此种交易行为的效果。故这部分费用的负担应当考虑交易行为的效果和各发起人
的主观善意或恶意等，从而决定最终的费用负担主体。在交易行为有益于公司时，公司因为最终受益
而需承担前期的交易成本，这也符合民事交易行为公平、等价有偿的原则。如果交易行为不利于公司
，但发起人主观上不存在过错，则也应当依据商业判断的考量免除发起人负担交易费用的责任；但在
发起人存有恶意的情况下，则应当由参与实施交易行为的发起人承担交易产生的成本。（二）依据主
观因素不同1.一般情况下公司不能设立时，发起人承担设立时的债务以及费用的责任一般是一种无过
错责任。这一责任的承担，不需要以公司发起人有故意或者过失即过错为条件，只要公司设立失败即
产生此种责任。此种情况下，各个发起人应依据自己认缴的出资比例承担责任。依公司自治理论，发
起人之间也可以自行协商设立费用如何承担。发起人协商的方式因出于各方自愿，更利于费用负担的
有效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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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四庭与新《公司法》的关系可以说是相伴成长。2007年8月，朝阳法院商口进
行结构调整，民四庭负责审理公司诉讼案件，从此开始了与《公司法》共同成长的历程。自结构调整
以来，学习、审理公司诉讼案件已经成为民四庭工作的主要内容。朝阳区作为经济发达地区，涉及的
公司诉讼案件也极其丰富，给民四庭对《公司法》的学习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素材。迄今为止，
基层法院所可能遇到的公司股诉讼案件类型民四庭基本上都审理过。在学习、研究《公司法》和审理
公司诉讼案件的过程中，民四庭培养了一批审理公司诉讼案件的骨干，同时，也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审
理规范，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同样也有许多未解的困惑，毕竟对于丰富的经济生活来说，《公
司法》条文中不可能提供每一个具体问题的答案。为向业界同仁展示公司诉讼案件审判实践的成果，
进一步探索审理公司诉讼案件的规律，同时，提出在审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遇到的困惑以及我们的
建议对策.，以期与理论界、实务界的同仁共同为推进公司法律制度的完善，贡献我们的微薄之力，民
四庭决定撰写一部以真实案例为基础的、融合理论与实践的案例解析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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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司诉讼典型案例选编》是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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